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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興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及各聯營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5 33,875,981 47,060,594
銷售成本 (31,017,463) (34,157,109)

溢利總額 2,858,518 12,903,485
其他收入及收益 975,233 1,302,295
銷售及分銷成本 (3,027,946) (3,638,335)
行政開支 (8,459,865) (8,903,896)

經營業務溢利／
（虧損） (7,654,060) 1,663,549

融資成本 (1,243,456) (838,133)

除稅前溢利／
（虧損） (8,897,516) 825,416

稅項 6 －－－－－ (21,195)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溢利／（虧損）淨額 (8,897,516) 804,221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7 (0.18) 港仙 0.02港仙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36）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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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標準會計實務守則第
25號「中期財務申報」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採用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用者一致。

3. 主要業務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製
造及銷售電子消費產品及分段使用𠍇刀。

4. 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四及二零零三年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
業額及經營溢利／（虧損）按業務及地區分類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業務分類

營業額
－分段使用𠍇刀 21,480,293 23,659,864
－電子消費產品 10,716,948 21,806,881
－公司及其他 1,678,740 1,593,849

33,875,981 47,060,594

業績
－分段使用𠍇刀 (740,382) 2,766,241
－電子消費產品 (3,812,037) 2,151,685
－公司及其他 1,565,687 1,478,090

(2,986,732) 6,396,016
中央行政開支 (4,667,328) (4,732,467)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7,654,060) 1,663,549
融資成本 (1,243,456) (838,133)

除稅前溢利／（虧損） (8,897,516) 825,416
稅項 －－－－－ (21,195)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
（虧損）淨額 (8,897,516) 80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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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按客戶所在地分類）

營業額 經營溢利／（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北美洲 6,987,311 7,160,802 (616,048) 973,226
香港 12,178,739 21,817,794 (1,073,759) 2,965,261
歐洲 5,829,440 10,342,495 (513,962) 1,405,651
東亞洲 2,193,914 2,932,583 (193,430) 398,568
其他 6,686,577 4,806,920 (589,533) 653,310

33,875,981 47,060,594 (2,986,732) 6,396,016

中央行政開支 (4,667,328) (4,732,467)

經營溢利／（虧損） (7,654,060) 1,663,549

5. 營業額
營業額指銷售貨品之發票淨值（扣除退貨與貿易折扣），以及該期
內已收及應收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6. 稅項
按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作出之利得稅撥備為零（二
零零三年：無）。其他地區之應繳利得稅已按本集團營運業務所
在國家之適用稅率根據當地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 － －
其他地區 － 21,195

－ 21,195

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期間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
額 8,897,516港元（二零零三年：純利 804,221港元）及期內已發行之
股份加權平均數 4,829,931,202股（二零零三年： 4,544,501,421股）計
算。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無）。因此，本公
司並不建議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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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回顧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本集團錄得
營業額33,900,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同期之47,100,000港元下降
28%。本集團期內虧損淨額為8,9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純利
800,000港元）。本集團之中期業績未經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公
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業務回顧及前景
分段使用𠍇刀業務中期期間之營業額按年減少9%至21,500,000港
元（二零零三年：23,700,000 港元）。該業務因邊際利潤受到期內
之原料價格高昂之不利影響，對本集團之貢獻變為負700,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正2,800,000 港元）。為回應營業額下降，本集團已
於在中期期間內推出最少五項新產品，並開發一條以低檔市場為
目標的新產品線。預期此等措施將有助提升營業額及在下半財政
年度帶來溫和增長。
至於電子業務方面，原設備製造項目銷售額在中期期間之復甦步
伐較預期慢。因此，電子業務中期期間之整體營業額亦按年減少
51%至10,7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1,800,000港元）。電子業務
之每月營業額已在二零零四年九月前逐漸恢復至沙士爆發前之水
平。原設備製造項目在中期期間推出了新產品，並預期銷售額會
在下半財政年度有溫和增長。由於外在環境較以往有利，管理層
對電子分類在本財政年度之下半年之表現審慎樂觀。
就地區而言，本集團之客戶基礎頗為多元化。由於銷售額乃根據
直接客戶之所在地分類，因此，香港市場所佔之百分比較高。事
實上，銷售予本集團香港客戶之大部份產品乃出口至其他國家。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及非流動負債分別為
65,6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64,500,000 港元）及
16,400,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0,700,000 港元）。
非流動負債增加，主要乃因為重組約5,900,000港元於中期期間到
期之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所致。流動負債淨額稍微增至31,100,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9,100,000 港元）。資本負債比
率（即借貸總額除以股東資金之百分比）於中期期間內由81%減至
79%。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擁有足夠之可動用財務資源。
投資狀況及計劃
本集團所持有之投資大部份為位於中國內地及香港之工業樓宇。
此等投資於中期期間內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於中期期間
後，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出售其位於香港之所有投資物業，有關
交易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完成。在出售之後，本集
團資產及負債估計會分別削減約2,200,000港元及3,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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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售該等投資物業之後，本集團之盈利淨額增加約1,000,000港
元。
於中期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股票、債券或衍生金融工具
之重大投資。由於本集團大部份資產與負債跟其定值貨幣頗為配
合，故本集團所面對之㶅率波動風險極低。
股本
本公司之股本僅包括4,831,957,705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期內，由於本公司若干董事及僱員行使購股權，因此本公司發行
28,15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本集團持有之投資物業位於香港及中國番禺並已全部租出。所有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00%）本集團投資物業已抵押予銀
行，作為給予本集團信貸之抵押品。
本集團之土地及樓宇中約61%（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94%）已
抵押予銀行，作為給予本集團信貸之抵押品。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就給予其附屬公司之信貸向
若干銀行作出為數76,5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88,1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中期期間內並無任何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890名僱員，其中大部份於
本集團位於廣東省番禺區之生產基地北方工業城工作。僱員之薪
酬乃參考市場慣例並視乎表現而訂定。本集團採納購股權計劃以
鼓勵員工竭誠效力本集團，協助本集團達致業務目標。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中期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經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
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炳炎先生、陳淳先生及鄭
國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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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除未有按最佳應用守則（「守則」）第七段委任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固定任期外，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涵蓋之會計期間內
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守則。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須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  以不遜於標準守
則之條款，  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所有
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董事概不知悉於回顧會計期間內之任何時
間本公司沒有遵守標準守則之要求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行為守則。
於聯交所網頁刊登中期業績
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至46(6)段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刊
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頁內。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莊聲元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莊聲元先生、朱僑發先
生、黃兆強先生、莊進國先生及莊進興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朱步
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炳炎先生、陳淳先生及鄭國興先
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